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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5-Z019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四）单位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59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六）标准起草人：孙建鸿、苏星、廖原、桂华、王松林、孔祥思、胡宇、杨梦婷、王宇欣、

刘思明、孙楠、王丽丽、韩丽文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孙建鸿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副处长（挂

职）
高级农艺师

综合指导与统

筹

138113853

58

2 苏 星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生态产品研究

二部 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标准起草与协

调

135523983

89

3 廖 原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党委书记、董

事长

高级会计师

/工程师
技术指导

010-

83052101

4 桂 华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

010-

83052732

5 王松林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处长 -
综合指导与统

筹

0898-

65331932

6 孔祥思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研究员 工程师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51169597

60

7 胡 宇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研究员 助理工程师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52011887

88

8 杨梦婷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研究员 工程师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56520324

68

9 王宇欣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平顶山教授工

作站站长

副教授 技术指导
139102278

32

10 刘思明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签约研究员 博士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85715216

40

11 孙 楠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签约研究员 博士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30219521

73

12 王丽丽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签约研究员 博士

分章节标准起

草

176602359

68

13 韩丽文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主任科员 -
综合指导与协

调

151089916

99

说明：在原有标准立项申报书的基础上，根据标准编制的实际情况，补充 6名标准编

制人员（廖原、王松林、杨梦婷、刘思明、王丽丽、韩丽文）。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辅导读本》，生态产品指生态系

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参照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理

念，农业生态产品是指在农业生态系统健康运行条件下产生的，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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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提升人类福祉的各类产品的统称，涵盖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别。日

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要“完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

指导意见（农规发〔2024〕27号）》提出，“推动建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

绿色优质农产品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是对特定地域内具有独特品质和生态价值的产品进行的一

种官方规范和保护措施，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

和规范生态产品认证认定技术导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推动生态产

品认证国际互认”。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立健

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办发〔2021〕56 号），明确提出要“塑造

海南生态产品公用品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生态产品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

海南省是我国热带农业的关键基地，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大

约 80%的土地面积覆盖着农村地区，60%的户籍居民是农民，超过 20%的 GDP 来自农业。自

2023 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率先在省级层面启动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和实践工作。

本规范的制订对于海南省加快探索农业领域“两山”转化路径，打破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关键堵点，突破现有绿色优质农产品相关标准中的一些不足，补充海洋渔业产品专项

要求、细化量化指标、强化地方特色，助力海南省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编制过程简介

标准起草过程：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于

2025 年 2月 25日着手准备标准编制工作，并成立标准编制小组。2025 年 3 月 5 日，标准

编制小组起草完成《海南省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物质供给类）》，并申请立项为

海南地方标准。2025 年 4月 29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的立项评审。

2025 年 6月 25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5 年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和标准体系建设申报指南》，将标准名称调整为《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 第 1部分：

通则》。根据调整后的标准名称，标准编制组重新组织标准的编制工作，于 2025年 10月

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情况：2025 年 10-11 月，由起草单位牵头负责通过会议、专家访谈、书面函

询等多种方式公开征求意见，邀请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含环境与植

物保护研究所、香料饮料研究所、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等）、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

南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海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海南大学、海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文化研究院、海南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农畅想（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省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服务中心、琼中三农工作服务队、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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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多家权威机构及相关单位的众多专家参与标准的研究和讨论，累计收到专家反馈意见

157 条。最终 103 条采纳、45 条部分采纳、9 条未采纳。2025 年 11 月 24 日，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的现场专家会，会议梳理专家意见47条，其

中 37条采纳、9条部分采纳、1条未采纳。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标准编制小组结合专家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当

前版本。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订标准的原则

生态优先：着力构建健康、自维持的“农业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

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

健康生产：优先采用物理、生物和生态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控和土壤培肥，限制使用化

学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保障产品内在品质与食用安全。

地域特色：重点针对适合海南气候特点的优质农产品，并充分契合海南省热带、岛屿

生态特点，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

智慧高效：鼓励应用智慧农业技术，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管理，提升生态产品生产的

效率与可控性。

全程管控：建立覆盖从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质量控制与记录体系，确保生产行为

的规范性和产品的可信度。

2.制订标准的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涉及国家政策引领、国际标准借鉴、国内标准体系参照、典型实践参考

以及消费者需求洞察五大核心维度。这些要素共同为标准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和全面

的支撑。

（1）国家宏观政策依据

本文件紧密围绕国家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战略部署。2021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建立和规范生态产品认证认定技术导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要求“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

（农规发〔2024〕27号）提出“推动建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绿色优质农产

品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海南省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琼办发〔2021〕56号）明确要求“塑造海南生态产品公

用品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生态产品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这些政策文件为本标准的编

制提供了根本遵循。

（2）良好农业规范（GAP）及全程质量控制依据

本文件充分借鉴了良好农业规范（GAP）的理念和标准体系。GAP是通过第三方的检查

认证和国际规则来协调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分销商和零售商的生产、储藏和管理，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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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降低农业生产中食品安全的风险。我国已建立了涵盖种植业、畜禽养殖业主要产品的

27项良好农业规范系列国家标准（GB/T 20014.1-27），标准涵盖了对所认证的产品从种

植到收获的全过程，对可追溯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工人福利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同时，本文件系统参考了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从生产源头管控、投入品使

用、生产过程记录到包装储运、产品检测溯源，全方位贯彻“从农田到餐桌”的质量安全

闭环管理方法。文件要求建立贯穿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各环节的可追溯制度，资料档

案需保存两年以上，并确保记录真实、完整、可追溯，这正是全程质量控制理念的具体体

现。

（3）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及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生产技术规范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范：本文件积极借鉴绿色食品标准体系。绿色食品认证对产地环

境质量、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包装和标识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以确保绿色食品的安全

性、优质性和环保性。农业农村部已发布 331 个绿色食品相关行业标准，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组织制定了覆盖全国各区域的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海

南高温高湿地区的特点，已有专门的《高温高湿地区绿色食品火龙果生产操作规程》（涵

盖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双版纳）等区域特色规程，为本文件结合海南实际制定适应

性条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机食品生产技术规范：本文件鼓励采用有机食品的相关理念和方法。有机产品认证

依据《GB/T 19630-2019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要求生

产过程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而是遵循自然规

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有机农业在土壤培肥、有害生物综

合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为本文件“生态优先”“健康生产”等

基本原则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地理标志产品相关规范：本文件明确要求属于地理标志产品的，需同时满足地理标志

产品的相关要求。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标准的编制需遵循特定通则，涵盖产地环境要求、

生产技术要求、产品质量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完整内容。地理标志产品

对地域特色和保护范围的严格要求，与本文件“地域特色”原则高度契合。

（4）典型产品或区域的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借鉴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系统研究了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包括

但不限于：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绿色生产技术规程；芒果、荔枝、龙眼等热带水果的

区域性生产操作规程；文昌鸡、嘉积鸭等特色畜禽产品的养殖技术规范；石斑鱼、对虾等

水产养殖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技术要求。

在区域规范方面，重点研究了浙江“丽水山耕”、福建“武夷山水”、江西“赣抚农

品”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生产技术规范。这些地方品牌通过坚持高品质的产品标准，成功实

现了品质的提升与品牌的做大做强，同时建立了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为本文件“质量管

理与追溯”章节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参照。

（5）湖北省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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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在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编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本文件的编制提供了

宝贵的直接经验。湖北省已发布的地方标准《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 第 1部分：通

则》（DB42/T 2300.1-2024），与本文件在名称和框架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其编制思路和

技术要求为本文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项目围绕微量元素与食物链探索出了农业生态产品

优质与生态价值叠加的价值实现创新路径，对本文件“溢价导向”原则的确立具有启发意

义。

（6）国际标准借鉴

本文件积极对接国际规则，充分吸收国际先进评价理念和实践经验。主要借鉴的国际

标准包括：ISO14020 系列环境标志标准（包括 ISO14021 自我环境声明、ISO14024Ⅰ型环

境标志、ISO14025Ⅲ型环境声明等）；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HACCP 危害分析

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同时参考了欧盟 ECOCERT 有机认证、美国 USDA 有机认证、日本 JAS

有机认证等国际有机产品标准，以及 GLOBALG.A.P.等国际良好农业规范。通过与国际标准

接轨，为未来海南省农业生态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认证互认奠定基础。

（7）消费者需求调研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了消费者对农业生态产品的认知程度、购买意愿、

关注点等信息。消费者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健康与安全、品质与口感、特色农产品、功能

性农产品。这些需求洞察为本文件“健康生产”“质量管理与追溯”等要求的制定提供了

市场导向依据。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选址与规划、

生产过程控制、包装贮藏运输、标识与销售、质量管理与追溯、附录组成。其中“选址与

规划”“生产过程控制”“质量管理与追溯”“附录”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生产技术规范明确农业生态产品的概念，阐述农业生态产品生产的基本原则、选址规

划、生产过程控制（含种苗培育、土肥管理、饲养管理、病害防控、化学投入品使用、废

弃物处置、应对气候变化、野生采集、采后处理、智慧农业技术应用等）、包装贮藏运输、

标识与销售、质量管理与追溯等要求，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种植、养殖、天然获取、

加工等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及其相关管理活动。新增的极端天气应对技术章节，针对海南

台风、暴雨等频发灾害制定防御和灾后恢复措施；小农户适配条款则通过简化档案记录、

鼓励组建合作社等方式，降低小农户参与门槛。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本文件作为通则性规范，主要从过程控制角度提出要求，不预设具体的量化指标，而

是通过引用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来确保技术要求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关键

技术控制点及对应的标准依据如下：

控制环节 主要要求 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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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环节 主要要求 依据标准

产地环境
土壤、灌溉水、空气持续符合相应标准；选址应规避

生态保护红线，海岸带200m内不准许生产性建设

GB 15618、GB 5084、GB 11607、NY/T

388、NY/T 391

品种选择
优先选用适应性好、抗台风、抗病性强的本地品种或

经驯化品种；外购种苗应具备检疫证明
-

土肥管理
测土配方施肥，优先使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微生

物肥料和绿肥；不准许使用未经处理的农家肥

NY/T 496、NY/T 394、NY/T 525、NY

884

饲养管理
饲料符合GB 13078卫生标准；畜禽饮用水符合GB

5749；水产养殖尾水排放符合DB46/475

GB 13078、NY/T 471、GB 5749、

DB46/475

病害防控
以生态调控为基础，化学农药使用符合禁限用名录；

严格执行停药期和安全间隔期

NY/T 393、《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

输储存经营使用农药名录》

化学投入品
限制使用化学农药、兽药；植物生长调节剂严格按登

记范围使用；长残留除草剂严格限制
附录B

废弃物处置
秸秆、粪污资源化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100%回收；

农膜可降解或回收
GB/T 36195、GB/T 25246、NY/T 3877

应对气候变

化

推广清洁能源，记录能源消耗；针对台风暴雨制定防

御和灾后恢复措施
-

野生采集 严格遵循保护优先、特许持证制度；建立可追溯体系 -

采后处理
加工环境优良；原料符合食品安全国标；水产品收获

后2小时内低温处理（0℃～4℃）
GB 12694

包装标识
使用可降解材料，符合禁塑令；标签符合GB 7718、

GB 28050

DB46/T 505、GB 23350、GB 43284、

GB/T 191

贮藏运输
产品不混放；冷链运输工具应具备自动温度记录设备

；鲜活水产运输符合GB/T 36192
GB/T 36192

质量管理
环境监测与记录；产品质量安全指标符合GB 2762、

GB 2763、GB 31650、GB 29921
上述国标

追溯体系
建立贯穿各环节的可追溯制度，记录保存两年以上；

可采用纸质或电子载体
-

小农户适配 简化版档案记录；鼓励合作社集中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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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洋渔业等特色领域，文件特别强调了深海网箱锚固、养殖密度控制、多营养层

次综合养殖等要求，并鼓励应用智慧农业技术提升精准化管理水平。后续将针对种植、养

殖、天然获取等不同生产方式制定分部分标准，届时将进一步细化具体量化指标。

3.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技术规范已在海南等部分地区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中进行了初步调研和验

证，具备可行性。标准中引用的各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均已成熟应用，其技

术指标可通过常规检测方法进行验证，无需另行开展专项试验。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广泛征求和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大分歧。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组织措施

海南省农业农村部门将基于本项目研究成果，发布地方生产技术规范，并每年争取组

织开展 1次海南省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指导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创新农业生态产品推广

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将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

规范应用到产品生产和推广的关键环节中，以及区域品牌打造和企业产品品牌增值赋能过

程中，充分发挥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对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撬动作用。在本文件的

基础上，牵头开展海南省农业生态产品认定申报和遴选工作，编制并发布《海南省农业生

态产品目录清单》。

2.技术措施

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标准编制单位等权威专家，通过召开标准说明会、现场指导、

专家授课、现场观摩等不同方式，对海南省各市县和乡镇农业农村负责人、农业绿色发展

相关科室负责人、海南省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生态农业从业者、村支书等进行培训。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每年对农业生态产品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每年末或下一年的年初对

当年该技术通则的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复盘和检查。

3.过渡办法

本标准为新标准，明确过渡办法关键节点，标准发布后 3个月内完成宣传动员，6个

月内完成技术培训，12个月内完成试点示范布局，保障标准平稳过渡。小规模散养农户可

采用简化版档案记录等适配措施逐步过渡。

4.实施日期

2026 年 5月 1日

（九）预期效果
1.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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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有助于海南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产品区

域品牌，显著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促进生态优势区域的农业产业发展。同

时，对于海南省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海南省农

产品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小农户适配条款的实施将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生态农

业生产，拓宽增收渠道；产品分级体系将助力优质优价，提升产品溢价空间。

2.社会效益

推行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不仅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而

且符合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及品牌强农的战略规划，更是将大食物观、新质生产力等先

进理念付诸实践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及时指导生产并引导消费、满足公众对优质农业生态

产品的需求，助力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和生态溢价的变现，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及沿海

渔村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极端天气应对技术的普及将降低农

业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标准化的生产管理将提升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水平。

3.生态效益

本文将积极鼓励农业生产者采用生态友好型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保护

生态环境，通过引导农业生产者向生态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这对于推动海南省农业的全

面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海洋渔业相关规范的实施将保护珊

瑚礁、红树林等脆弱生态系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清洁生产要求将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

4.示范效益

本项目将我国特有的“生态产品”这一概念融入到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中，

打通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突出海南热带农业和海洋农业特色，新增极端天

气应对和小农户适配等创新内容，将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发展经验和知识，进

一步创造具有启发意义的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探索打造

“海南样板”。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技术规范的解释权归属于技术规范制定机构或指定的权威解释机构。

本技术规范将定期进行修订与更新，以适应农业生态产品领域的发展变化和技术进步。

修订与更新的工作将由技术规范制定机构或相关专家团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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